中联云港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申请文件

1.关于控制权

报告期初，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周康、李凯、董岩三人。2019年7月，发行人向上交所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2019年10月15日，李凯辞去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解除与周康、董岩的一致行动关系，并低价转让直接持有的全部发行人股份，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周康、董岩二人。2019年10月31日，发行人向上交所申请撤回上市申报材料。

根据发行人科创板问询回复，“周康、李凯、董岩3人自中联有限设立以来即在公司担任公司治理的重要职务，在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规范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实际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

请发行人：（1）进一步结合李凯在发行人任职以及发挥的作用，以及跟随李凯离职的人员及其任职情况，进一步说明李凯离职对公司业务、经营团队稳定性的影响。（2）说明本次创业板申报披露材料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理由与与前次申报科创板审核问询回复中关于“未将周康单独认定为实际控制人”的原因是否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形。（3）根据相关监管问答进一步论证“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在最近两年内未发生变化”的结论准确、合理、充分。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其他关联方

根据招股说明书：2019年10月15日，李凯辞去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职务。2019年10月，刘东海辞任发行人副总经理职务。李凯及刘东海控制及任职的17家企业中，部分企业同样从事数据中心的投资和建设，与发行人存在业务竞争。

请发行人（1）列表说明李凯投资或经营的17家企业成立时间、股东结构、经营范围、业务模式、企业规模等，其中拟从事数据中心及相关业务的企业是否与发行人存在业务竞争，是否对发行人业务构成不利影响，双方是否存在相关安排。（2）说明是否与李凯、刘东海等离职人员签署含有竞业限制或竞业禁止条款相关的协议，李凯和刘东海离职带来的公司业务人员流失情况及对潜在客户和业务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原股东李凯辞职并清退直接持股信息披露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披露，李凯辞职并清退直接持股的原因是李凯与发行人实控人周康、董岩经营理念产生分歧。“李凯主张发行人应注重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IDC资源的整合开发，以地方政府的资源能力为导向进行数据中心项目选址开发，以此进入自建数据中心的重资产投资；发行人自成立之初至现阶段主要经营模式为以客户实际需求为导向通过租赁进行数据中心运营，进而继续根据客户需求开拓自建模式运营数据中心。另一方面，李凯与周康、董岩在业务拓展地域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由于发行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发行人从成立至今运营、投资、合作共建的数据中心主要都位于一线城市及一线城市周边地区；李凯主要致力于快速扩展数据中心资源，李凯认为因一线城市数据中心资源较为紧张，所以也应注重对二、三线城市资源进行开发，主张发行人业务应由集中在北京及周边区域快速拓展至全国区域。”

同时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拟投资46.98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12亿元)建设中联绿色大数据产业基地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王官屯镇龙泉工业园。

请发行人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内容与决策程序，进一步分析说明发行人实控人周康、董岩与原股东李凯经营理念分岐点是否合理，并进一步说明李凯辞职并清退持股的原因是否真实、客观。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运营数据中心机柜数量与营业收入匹配情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主要向基础电信运营商或第三方机房产权方租赁数据中心，自主运维数据中心并向下游客户提供服务器托管、带宽等服务。截至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运营互联网数据中心6座，管理运营的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柜总数为11,972个。报告期内，发行人运营的各个数据中心上架率较高，整体处于满租的状态。

	名称
	北京朝来科技园数据中心
	廊坊联通云基地
	北京马驹桥数据中心
	廊坊润泽信息港
	天津臻云数据中心
	北京马驹桥二期数据中心

	运营模式
	租赁模式
	租赁模式
	租赁模式
	租赁模式
	投资+

租赁模式
	合作共建模式

	运营机柜数量（个）
	278
	3,028
	1,989
	1,709
	2,824
	2,144


同时，第一轮问询回复中“发行人与中国电信于2019年签署合作协议，发行人向中国电信出租天津臻云数据中心2,363个机柜”；第四轮问询回复中“北京马驹桥二期数据中心总投资金额为21,960.64万元，机柜数量为1,847个”“通过北京马驹桥二期数据中心向快手科技提供IDC服务”。

请发行人（1）确认北京马驹桥二期数据中心报告期各时点实际运营的机柜数量，招股说明书数据是否准确。（2）结合主要客户在6座数据中心运营租用机柜数量与单价情况，分析说明报告期主要客户营业收入及其占比匹配性。（3）结合行业同比公司数据中心上架率情况，分析差异情况及其原因。（4）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代理零散客户的IDC服务代理商信息，包括代理商名称、具体代理数据机房、代理机柜数量、代理价格、营业收入情况，分析说明销售给代理商价格与直接客户价格差异情况及其原因，IDC服务代理商模式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以上内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营业成本中的人工成本情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报告期内人工成本在营业成本中占比较低，披露了报告期内通信服务人工成本。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人工成本
	316.05
	0.51%
	235.06
	0.35%
	255.11
	0.49%
	214.33
	0.75%

	其中：通信服务人工
	48.61
	
	39.11
	
	139.24
	
	214.33
	


请发行人说明：（1）报告期内IDC业务、IP业务人工成本信息。（2）说明2017年未列支IDC业务、IP业务人工成本原因。（3）结合具体业务工作内容与人员配置数量，分析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完整性，是否与营业收入匹配。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以上内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关于北京春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有关情况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披露，2018年7月，发行人与北京春禄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合作建设北京马驹桥二期数据中心。截至2019年底，发行人与北京春禄合作共建北京马驹桥二期数据中心总投入金额为21,960.64万元,其中发行人投入16,247.46万元,占总投入金额比例为73.98%,北京春禄承担5,713.18万元,占总投入金额比例为26.02%。北京春禄股东张建勇、蒋向阳分别与2018年12月、2019年5月实缴出资额100万元、200万元。2020年6月,发行人出资3,656万元收购蒋向阳、张建勇合计持有的北京春禄100%股权，评估增值额为6,190.07万元。

2013年8月至今，蒋向阳就职于科大讯飞-湖南讯飞启明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蒋向阳完成了北京马驹桥二期数据中心的相关行政审批流程，并在建设过程中对供应商管理、施工质量、进度控制、成本控制等方面进行了较好的管控，使得马驹桥二期数据中心如期交付给客户。2019年5月，蒋向阳向北京春禄实缴出资200万元，来源为向朋友刘金华借款。蒋向阳通过转让北京春禄90%的股权，共获得2,671万元（税后），张建勇通过转让北京春禄10%的股权，共获得312.33万元（税后）。

根据发行人科创板问询回复，发行人于2016年10月17日、10月28日分别向北京天天网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IDC服务费用737.67万元、369.22万元。

请发行人（1）说明蒋向阳、北京春禄与发行人在北京马驹桥二期数据中心建设中主要权利、义务、责任与职责分工。（2）进一步说明蒋向阳作为湖南讯飞启明科技有限公司现任董事长、总经理，具体推进北京马驹桥二期数据中心建设具体方式、工作内容、工作成果及其证明资料；其设立北京春禄及兼职行为是否违反湖南讯飞启明科技有限公司有关的规定，其兼职行为是否违反同业禁止规定，对发行人是否存在影响。（3）说明发行人向天天网联支付大额IDC服务费用性质，是否与数据机房建设改造支出有关；说明发行人与北京春禄共同出资合作建设数据机房并由机房承租方承担大部分建设资金模式，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以上内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创业板问询答复，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获取并查询北京春禄原股东蒋向阳、张建勇的银行流水，核查上述两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发行人董监高的资金往来情况。请中介机构说明对上述有关流水的核查情况，包括核查方式、核查标准、核查结论及形成结论依据的充分性，并提供核查证据。
